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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Regenerative Medic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國再生醫學國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58）

授出購股權

授出購股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

上市規則」）第23.06A條而作出。

中國再生醫學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九日（「授出日期」），本公司根據其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向若干名合資格參與人（「承授人」）授出合共

227,330,000份購股權（「購股權」），可認購本公司股本中合共227,330,000股之普
通股（「股份」），惟須待承授人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接納後方可作實（「授出購股

權」）。

於上述購股權中：

(i) 2名承授人以彼作為科學家、顧問或專家（「服務供應方」）因對本公司之貢獻獲
授24,000,000份購股權，可認購24,000,000股股份；及

(ii) 33名承授人以彼等作為本公司僱員及╱或高級人員（包括董事）之身份獲授
203,330,000份購股權，可認購203,330,0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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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授購股權之詳情載列如下：

授出日期 ： 二零一六年九月九日

獲授購股權的行使價 ： 每股股份0.291港元，即以下三者中之最高者：(i)聯
交所發佈的每日報價表所報股份於授出日期之收市價

每股0.29港元；(ii)聯交所發佈的每日報價表所報股份
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之平均收市價每股0.291
港元；及 (iii)每股股份面值0.01港元

獲授購股權份數 ： 227,330,000份購股權（每份購股權須賦予承授人權利
認購一股股份）

股份於授出日期的收 ： 每股股份0.29港元
 市價

購股權的有效期 ： 購股權將自授出日期起九年內（即自二零一六年九月

 （「購股權效期」）  九日起至二零二五年九月八日（包括首尾兩日）可予行

使，惟須受購股權計劃所載提前終止條文及適用於有

關承授人的若干歸屬條件規限

購股權之歸屬安排及 ： 就承授人（除入職本公司不滿十二個月或尚未於本公

 行使期  司開始任職之新僱員外）而言：

在所施加之其他條件及購股權計劃之規則規限下，購

股權可根據下列歸屬安排獲行使：

(i) 概無購股權可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九日至二零一七
年九月八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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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最多20%所獲授購股權（「首批購股權」）可於二零
一七年九月九日至二零一八年九月八日（包括首

尾兩日）期間（「首批期間」）獲行使；

(iii) 最多20%所獲授購股權（「第二批購股權」）（連同
於首批期間未獲行使之首批購股權，視情況而

定）可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九日至二零一九年九月

八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第二批期間」）獲行

使；

(iv) 最多20%所獲授購股權（「第三批購股權」）（連同
於首批期間及第二批期間未獲行使之首批購股權

及第二批購股權，視情況而定）可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九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包括首尾兩日）

期間（「第三批期間」）獲行使；

(v) 最多20%所獲授購股權（「第四批購股權」）（連同
於首批期間、第二批期間及第三批期間未獲行使

之首批購股權、第二批購股權及第三批購股權，

視情況而定）可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九日至二零

二一年九月八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第四批期

間」）獲行使；及

(vi) 最多20%所獲授購股權（「第五批購股權」）（連同
於首批期間、第二批期間、第三批期間及第四批

期間未獲行使之首批購股權、第二批購股權、第

三批購股權及第四批購股權，視情況而定）可於

二零二一年九月九日至二零二五年九月八日（包

括首尾兩日）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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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入職本公司不滿十二個月或尚未於本公司開始任職

之新僱員之承授人而言：

在所施加之其他條件及購股權計劃之規則規限下，購

股權可根據下列歸屬安排獲行使：

(i) 概無購股權可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九日至二零一八
年三月八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獲行使；

(ii) 最多20%所獲授購股權（「首批購股權」）可於二零
一八年三月九日至二零一九年三月八日（包括首

尾兩日）期間（「首批期間」）獲行使；

(iii) 最多20%所獲授購股權（「第二批購股權」）（連同
於首批期間未獲行使之首批購股權，視情況而

定）可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九日至二零二零年三月

八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第二批期間」）獲行

使；

(iv) 最多20%所獲授購股權（「第三批購股權」）（連同
於首批期間及第二批期間未獲行使之首批購股權

及第二批購股權，視情況而定）可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九日至二零二一年三月八日（包括首尾兩日）

期間（「第三批期間」）獲行使；

(v) 最多20%所獲授購股權（「第四批購股權」）（連同
於首批期間、第二批期間及第三批期間未獲行使

之首批購股權、第二批購股權及第三批購股權，

視情況而定）可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九日至二零

二二年三月八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第四批期

間」）獲行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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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最多20%所獲授購股權（「第五批購股權」）（連同
於首批期間、第二批期間、第三批期間及第四批

期間未獲行使之首批購股權、第二批購股權、第

三批購股權及第四批購股權，視情況而定）可於

二零二二年三月九日至二零二五年九月八日（包

括首尾兩日）獲行使。

以上歸屬安排須受購股權計劃下有關提前終止購股權

有效期之適用條文規限。於購股權期間屆滿後所有未

獲行使購股權將告失效，且不再具有任何效力或作

用。

授出購股權之代價 ： 各承授人於接納所授出購股權時支付1.00港元

其他主要條件 ： (i) 購股權可於上述行使期內任何時候按行使價以
100,000股股份之完整倍數全部或部分行使，惟
倘購股權賦予承授人權利認購少於100,000股股
份，則承授人仍可行使全部購股權。

(ii) 每月僅兩次接受向本公司提交之購股權行使通知
（「行使通知」），分別為每月十五日及三十日（二

月除外，該月份僅於二月十五日及二十八日接受

行使通知）。倘任何上述日子並非香港之銀行開

門辦理一般銀行業務之日子（「營業日」）（不包括

星期六及上午九時正至下午五時正任何時間香港

懸掛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訊號或「黑色暴雨

警告訊號」之日子），日期將變更為上述日子前最

近之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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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就作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僱員及╱或高級人員之
承授人而言（統稱為「合資格僱員」（定義見購股權

計劃之規則）），倘上述承授人因任何原因（身故

或因購股權計劃之規則第7(e)條指定的一項或以
上理由而終止聘用除外）不再為合資格僱員，彼

可於終止為合資格僱員日期後一年期間內行使彼

於終止日期（以尚未行使者為限）享有權利行使之

全部或部份購股權，且任何購股權將於上述一年

期間後失效及不再可行使（以尚未行使者為限）。

終止日期應為於本公司或相關本公司附屬公司或

相關投資實體（各自之定義見購股權計劃之規則）

之最後實際工作日，不論是否支付代通知金。

(iv) 就作為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之承授
人而言，倘彼因任何原因（因購股權計劃之規則

第7(h)條的指定的一項或以上理由而終止聘任除
外）不再為非執行董事或獨立非執行董事，彼可

於終止為非執行董事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日期後一

年期間內行使彼於終止日期（以尚未行使者為限）

享有權利行使之全部或部份購股權，且任何購股

權將於上述一年期間後失效及不再可行使（以尚

未行使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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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就作為服務供應方之承授人而言，倘根據相關服
務合約，歸屬及行使購股權須待董事會全權信納

各服務供應方的相關服務於購股權期限內獲得圓

滿履行後，方可作實，及該服務供應方不再為本

公司提供服務（惟由於該服務供應方所引致對服

務合約構成重大違反及╱或因購股權計劃之規則

第7(h)條指定的一項或以上理由而與本公司提早
終止服務合約之原因除外），該服務供應方可於

服務合約有關終止日期後六個月期間內行使彼於

服務合約終止日期享有權利行使之全部或部份購

股權（以尚未行使者為限），於上述六個月期間

後，任何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將告失效且不可行

使。

於所授出的合共227,330,000份購股權中，56,200,000份購股權乃授予以下本公司董
事，詳情載列如下：

承授人姓名 身份 所授出購股權數目

黃世雄 執行董事 24,000,000

邵政康 執行董事 23,000,000

呂天能 獨立非執行董事 2,400,000

彭中輝 獨立非執行董事 2,400,000

陳炳煥 獨立非執行董事 2,300,000

王輝 獨立非執行董事 2,100,000
  

 總計： 56,200,000
  



– 8 –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3.04(1)條，向上述本公司執行董事授出購股權已獲獨立非
執行董事批准。此外，向獨立非執行董事授出購股權均已獲其他獨立非執行董事批

准。各擁有權益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就批准其作為承受人之有關購股權授出之決議

案放棄投票。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承授人為本公司之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創業

板上市規則）。

 承董事會命

 中國再生醫學國際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黃世雄

香港，二零一六年九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世雄先生及邵政康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呂天能
先生、彭中輝先生、陳炳煥先生（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及王輝先生。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事願
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
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
分，且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由刊發日期起計至少保留七日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
公告」一頁及於本公司之網站www.crmi.hk內登載。


